新建字〔2025〕36号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杨庆峰
办理结果：B
对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
第353号提案的答复
尊敬的倪俊委员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新乡市建筑业转型发展的提案”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建筑业是我市支柱性产业，对带动关联产业发展、扩大劳动就业、增加财税收入、改变城乡面貌等具有重要作用。近年来，随着我市城镇化进程加快，建筑业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不断改变，传统建筑业发展亟待转型。面对新形势新要求，我市积极响应国家号召，加快推进建筑业转型升级，产业结构不断调整，市场主体快速增长，产业规模持续扩大，支柱地位日益凸显，我市正在从建筑业大市向建筑强市迈进。

一、关于“构建新型产业体系”的建议

近年来，我市建筑业实现了快速发展，目前拥有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2980家，其中特级施工总承包企业1家、一级以上施工总承包企业71家，由于受疫情、国家宏观调控等因素影响，产业增长后劲不足，重点骨干企业少、同质化问题突出、核心竞争力弱是制约我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，实现由规模数量向提质升级转变是建筑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。一是加快产业赛道研究行动。落实“万人助万企业”工作要求，并结合当前我市开展的“学查改·以企观政服务企业大走访”活动，深入开展调查研究，精准掌握我市建筑业发展现状，瞄准市场发展和市场需求，开展产业细分赛道研究行动，按照“聚力突破、重点发展、积极布局”分类推进的原则，调整工作思路，探索能够助力企业突破发展瓶颈，实现突围解围的有效路径。二是打造细分领域企业集群。精心抓好企业培育，推动差异化发展，鼓励大型企业向工程总承包集成化管理发展，参与高端市场竞争；支持经营特色鲜明、科技含量较高、市场前景广阔的专业企业加快发展，引导施工企业拓展专业领域，提升专业能力；扶持中小企业向专业化、技术型方向发展，在细分领域做到“小而精”、“小而专”。目前，正在对接有意向的我市建筑业领军企业，积极谋划在经开区建设智能建造产业园区，吸引一批“专精特新”建筑企业入驻园区，着力打造防水防腐、装配式装修、建筑光伏一体化等专业细分集群，构建具有新乡特色的建筑产业体系，为实现建筑业转型升级、建设绿色新乡提供有力支撑。三是发展建筑服务新业态。推进产业转型升级，不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，加快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建设，形成涵盖全产业链的集成服务能力。目前，我市正在加快推进“数字住建”工程建设，着力打造数字工程综合平台，重点围绕建筑工业化、数字化、智能化，推行工程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，实现建筑市场与施工现场两场联动、智慧监管，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，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，不断提升我市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。

二、关于“推进技术创新应用”建议

实施制造业创新能力提升行动，强化企业创新主力担当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。一是发展智能建造。鼓励我市河南二建、河南天丰装配式建筑龙头企业加快“数智化”转型升级，支持引进3D打印建筑、机器人施工等先进技术，创建省级智能建造园区，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，催生“智造”强链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，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，形成市场竞争比较优势，为加快推动建筑产业提速提质发展增能蓄势。二是促数智赋能。近年来，通过市场引导和政府激励并重，积极推动华为大数据中心、职业技术学院宿舍楼、忆通壹世界、昌建汇丰铂悦府等一大批示范工程，通过深化BIM技术应用，极大缩短了建设工期，有效提升了项目综合效益。下一步，我市将有序推进BIM技术在规划、勘察、设计、施工和运营维护全过程的集成应用，并结合省即将出台的《关于加快建筑业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意见》，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，推动政府投资项目全面推行BIM技术应用，并将相关费用计入项目总投资。同时积极向政府有关部门建议，争取设立专项资金补贴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。三是加强产学研合作。充分发挥高校和企业双方的作用，政府搭建合作平台，整合优质资源，联合河南工学院等本地高校，支持建立智能建造研究院或研发中心，探索建立“产、学、研”合作制度和互惠政策，为高质量赋能服务建筑产业发展。

三、关于“完善人才培育机制”建议

积极推进“人人持证、技能河南”建设工作，拓展人才培养模式，全面提升建筑行业人才的培养质量和效率，建设适应产业发展需要的行业人才队伍。重点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：一是实施人才强基工程。支持建筑企业与高等院校、技工院校、科研机构等共建产业工人培育基地、产业学院，加快培养行业高端人才和紧缺技能人才。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国家和省、市技能竞赛，以赛促培、以赛促训，提升行业技能工人队伍整体素质。二是实施“英才回归计划”。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》精神，实施人才引进战略工程，配套完善政策措施，适时召开促进返乡技能人才就业创业招聘会，支持对返乡就业的BIM工程师、智能建造师等高端人才给予安家补贴，建设人才公寓，不断完善职业资格互认机制，为高端人才返乡创业创造有利条件。三是补齐智能建造人才培养短板。加大培训机构的监管，指导培训机构有针对性地加强智能建造人才队伍的技能培训，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、能工巧匠、大国工匠，为全面提升我市建筑工程质量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。

感谢倪俊委员对新乡市建筑行业的关心和支持，作为行业主管部门，下一步，我们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创新工作举措，凝聚发展合力，做大做强做优建筑业，助推新乡市建筑业转型发展再上新台阶。

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
（印  章）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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